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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1147][bookmark: _Toc30892]总  述

本工作指引适用于《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事项清单》所列各抽查事项的实地核查。除实地核查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中还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书面检查、专项检查、网络监测、聘请专业机构等适当方式进行检查。
本工作指引适用于企业、项目、其他行政执法经营单位等各类检查对象。
[bookmark: _Toc18823][bookmark: _Toc27613]—、前期准备
实地核查前，可根据需要查阅企业、个人登记、备案、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基本信息，或委托第三方机构、数据公司，通过信息化手段进行事先检索，初步了解企业的存续及个人从业情况、可能存在的问题等，提高检查效率。要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结果，合理确定、动态调整抽查比例和频次，实施差异化监管。对A类企业，可合理降低抽查比例和频次，除投诉举报、大数据检测发现问题、转办交办案件线索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根据实际情况可不主动实施现场检查，实施“无事不扰”；对B类企业，按常规比例和频次开展抽查；对C类企业，实行重点关注，适当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对D类企业，实行严格监管，有针对性地大幅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必要时主动实施现场检查。
二、实地核查
实地核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在核查中，应注意通过文字、音频或影像等方式留存核查痕迹，必要时可邀请相关人员作为见证人。
三、结果公示
检查结果应当在抽查检查完成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履行审批程序，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记于企业名下并向社会公示。已实施检查但未公示的，视为未完成此次抽查。
抽查检查结果的类型包括：未发现问题、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企业已注销或吊销在平台中可选择为“该企业已注销或吊销”）
（一）通过对此次抽查所匹配的抽查事项的检查，未发现违反本指引所列法律法规的，可认定为“未发现问题”。
（二）企业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条规定履行公示义务的，应当书面责令其在10日内履行公示义务。企业未在责令的期限内公示信息的，可认定为“未按规定公示应当公示的信息”。
（三）检查中发现下列公示信息与检查情况不一致的，可认定为“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
1.企业投资设立企业、购买股权信息；
2.股东或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时间、出资方式等信息；
3.有限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等股权变更信息；
4.资产总额、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合计、营业总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纳税总额信息；
5.对外提供保证担保信息；
6.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知识产权出质登记等即时公示信息。
（四）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通过登记的住所（经营场所）无法联系”：
1.通过实地核查，确认实际不存在该企业，并由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产权所有人、物管公司、相关部门等予以证明的；
2.通过实地核查、第三方证明或邮寄等方式，能确认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实际不存在的；
3.经向企业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两次邮寄专用信函，无人签收的。
（五）对检查发现的违反本指引所列法律法规的行为，通过指导、提示、告诫等方式要求企业当场改正，且已当场改正的，可认定为“发现问题已责令改正”。
（六）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不配合检查情节严重”：
1.拒绝检查人员或其委托的专业机构进入被检查场所的;
2.拒绝向检查人员或其委托的专业机构提供相关材料的；
3.其他阻扰、妨碍检查工作的行为，致使检查工作无法正常进行的。
（七）未发现企业从事本次抽查匹配的检查事项，并经企业书面承诺的，可认定为“未发现开展本次抽查涉及的经营活动”。
（八）对检查发现的违反本指引所列法律法规的行为，不能通过指导、提示、告诫等方式现场纠正，需进一步调查处理的，可认定为“发现问题待后续处理”。经进一步调查确定没有问题的，将检查结果修改为“未发现问题”。经进一步调查，确实存在违反本指引所列法律法规的行为，且通过立案调查等方式进行了处理的，检查结果不变。

[bookmark: _Toc18693][bookmark: _Toc32283][bookmark: _Toc9608][bookmark: _Toc32546]第一章 对城市建筑垃圾监管工作指引
一、检查事项名称
对城市建筑垃圾处置的监督检查
二、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检查内容
城市建筑垃圾处理设施工程竣工验收情况、抑尘、降尘设备配备运行情况、运行数据 管理情况等。
（二）检查方法
1.随机确定检查对象。根据日常工作安排，视情对全区部分建筑垃圾综合处置设施建设运行情况进行检查。
2.开展书面或现场检查。根据随机确定的检查对象，调度相关建设运行材料，开展书面和现场检查。
三、检查依据
[bookmark: _Toc12856][bookmark: _Toc32455][bookmark: _Toc28189][bookmark: _Toc7391]《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令139号）
第三条第二款“省、自治区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建筑垃圾的管理工作”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建筑垃圾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市内的工程施工情况，制定建筑垃圾处置计划，合理安排各类建设工程需要回填的建筑垃圾。
第七条：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应当向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获得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后，方可处置。
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请后的20日内作出是否核准的决定。予以核准的，颁发核准文件；不予核准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的具体条件按照《建设部关于纳入国务院决定的十五项行政许可的条件的规定》执行。

[bookmark: _Toc31871][bookmark: _Toc29117][bookmark: _Toc25871][bookmark: _Toc13648]第二章 对城市生活垃圾监管工作指引
一、检查事项名称
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
二、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检查内容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工程竣工验收情况、设备运行情况、各项污染物处置排放达标 情况、运行数据管理情况等。
（二）检查方法
1.随机确定检查对象。根据日常工作安排，视情对全区部分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运行情况进行检查。
2.开展书面或现场检查。根据随机确定的检查对象，调度相关建设运行材料，开展书面和现场检查。
三、检查依据
[bookmark: _Toc28212][bookmark: _Toc13133][bookmark: _Toc3529][bookmark: _Toc3844]《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
第二十九条：“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监督管理制度，对本办法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企业执行本办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根据需要，可以向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企业派驻监督员。”

[bookmark: _Toc23441][bookmark: _Toc5648]第三章   对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检查
[bookmark: _Toc12112]工作指引
一、抽查事项
对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检查。
二、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检查内容
检查物业服务企业是否依法承接退出项目；是否依法依约提供维修、养护、清洁、绿化等服务，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是否依法依约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是否依法使用公共部分，是否擅自占用、挖掘物业管理区域内的道路、场地，是否擅自改 变物业管理区域内按照规划建设的公共建筑和共用设施用途，是否擅自利用物业共用 部位、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是否未经同意改变物业管理用房的用途，是否挪用住 宅专项维修资金；是否依法报送报告信息。
（二）检查方法
现场检查。检查组人员按照检查内容对被检企业和项目进行明察暗访，通过实地检查、座谈交流、查阅资料等方式检查物业服务情况。
三、检查依据
（一）《物业管理条例》（2003年6月国务院令第379号，2018年3月修订）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二）《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2007年12月，建设部、财政部令）
第五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负责全国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指导和监督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指导和监督工作。
（三）《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2009年1月，2018年9月修正）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或者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统称物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财政、民政、发展改革、公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与物业管理有关的工作。

[bookmark: _Toc410][bookmark: _Toc29886]第四章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的监督检查
[bookmark: _Toc26084]工作指引
[bookmark: _Toc15221][bookmark: _Toc27557]一、抽查事项
城市排水与污水处理的监督检查。
二、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检查内容
城市排水与污水处理。
（二）检查方法
采用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的方式进行。
三、检查依据
[bookmark: _Toc6911][bookmark: _Toc5575][bookmark: _Toc32723][bookmark: _Toc973]《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2013年10月2日国务院令第641号发布）
第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主管部门（以下称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本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监督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四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和保护情况的监督检查，并将检查情况及结果向社会公开。”

[bookmark: _Toc29939][bookmark: _Toc29816]第五章   城市防汛安全监督检查工作指引
一、抽查事项
城市防汛安全监督检查。
二、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检查内容
城市防汛安全。
（二）检查方法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
三、检查依据
[bookmark: _Toc2564][bookmark: _Toc9235][bookmark: _Toc18524][bookmark: _Toc15236]《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2013年10月国务院令第641号）
第二十七条：“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城镇排涝风险评估制度和灾害后评估制度，在汛前对城镇排水设施进行全面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责成有关单位限期处理，并加强城镇广场、立交桥下、地下构筑物、棚户区等易涝点的治理，强化排涝措施，增加必要的强制排水设施和装备。
城镇排水设施维护运营单位应当按照防汛要求，对城镇排水设施进行全面检查、维护、清疏，确保设施安全运行。
在汛期，有管辖权的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应当加强对易涝点的巡查，发现险情，立即采取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汛期应当服从有管辖权的人民政府防汛指挥机构的统一调度指挥或者监督。”

[bookmark: _Toc2179][bookmark: _Toc9579][bookmark: _Toc4018][bookmark: _Toc27302]第六章 对城市照明的监督检查工作指引
[bookmark: _Toc30659][bookmark: _Toc27084]一、抽查事项
对城市照明的监督检查
二、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检查内容
城市照明情况。
（二）检查方法
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网络检查。
三、检查依据
[bookmark: _Toc23790][bookmark: _Toc19821][bookmark: _Toc3929][bookmark: _Toc29163]根据《城市照明管理规定》（2010年城乡建设部令第4号）
第四条：“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指导全国的城市照明工作。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照明实施监督管理。城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城市照明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照明管理的具体工作。”


[bookmark: _Toc3625][bookmark: _Toc25791]第七章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维护
管理情况监督检查工作指引
一、抽查事项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维护管理情况监督检查。
二、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检查内容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维护管理情况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要求，并对涉嫌违法行为依法开展调查。
（二）检查方法
对新建、养护、维修城市道路工程的质量、安全、生产情况进行查看，到达现场，结合资料进行现场审核查阅，非现场检查要求现场人员提供、报送相关文字资料进行查阅。
三、检查依据
1.《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第二十一条：“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养护、维修工程的质量进行监督检查，保证城市道路完好。”

